


附件1
江苏省智能建造试点项目申报表

	项目名称
	
	项目地址
	

	项目类型
	☐ 房屋建筑   ☐ 市政基础设施

	应用智能
建造技术
	☐ 建筑产业互联网  ☐ 数字一体化设计  ☐ 智能施工管理  ☐ 建筑机器人及智能装备  ☐ 智慧运维  ☐ 人工智能应用  ☐ 其他：         

	建设单位
	
	设计单位
	

	施工总承包单位
	
	技术服务单位
	

	监理单位
	
	
	

	申报主体
	☐ 施工总承包单位   ☐ 建设单位   ☐ 监理单位
☐ 设计单位   ☐ 技术服务单位

	申报单位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项目智能建造计划总投入金额（万元）
	
	项目智能建造已完成金额（万元）
	

	一、项目情况简介

	（项目总体介绍、项目类型、项目规模等内容）

	二、应用智能建造技术情况及预期产生的效益（可填写多项）

	（项目应用智能建造技术名称、该技术应用具体情况或应用计划，以及所带来经济效益等）

	申请单位盖章：




注：所有申报主体均需盖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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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[bookmark: _GoBack]智能建造试点项目实施方案内容要点

一、项目概况
简要梳理项目基础信息，包括项目名称、建设地点、项目用途、建设规模、建设单位、参建单位（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）、工程进展情况等。
二、试点目标及范围
（一）试点目标。目标需具体、可量化、可评估，区分总体目标和分项目标，总体目标需明确试点工作完成后达到的整体成效；分项目标可分阶段明确技术应用、效率提升、质量安全、绿色低碳等具体成效。
（二）试点范围。明确试点覆盖的项目区域、建筑单体、专业领域（如土建、机电、装饰装修等）及技术应用场景。
三、试点内容
结合项目实际和技术要求，明确各阶段试点内容，细化技术应用路径，确保可落地、可验证。如试点内容已实施，则展示实施情况和成效。试点内容应至少包含建筑产业互联网、数字一体化设计、建筑机器人及智能装备、智能施工管理中的两项。推广应用新型建造工艺、智能施工装备、数字化平台，推动智能建造技术与工程建设全链条深度融合，助力工程增效率、提品质、降成本、保安全。鼓励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《智能建造技术导则（试行）》（建办市〔2025〕14号），对其他智能建造技术进行试点应用。鼓励积极运用人工智能技术，为智能建造各类场景应用赋能增效。
（一）建筑产业互联网
（二）数字一体化设计
（三）建筑机器人及智能装备
（四）智能施工管理
（五）智慧运维
（六）“人工智能+”场景应用
（七）其他智能建造技术
四、试点创新亮点
简述所采用的新型建造工艺、智能装备，运用的人工智能技术，采用的数字化管理或协同机制等赋能增效情况。
五、实施计划
明确各阶段实施周期及推进安排，可包括项目实施计划、设备引入计划、系统建设计划、技术培训计划等。
六、保障措施
明确试点实施所需的人员、技术、资金、设备等保障措施，确保各项试点任务顺利推进。
七、试点成效评估
结合试点目标，建立量化评估指标体系，涵盖技术应用、质量安全、效率提升、绿色低碳、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等方面。
八、附件
涉及的相关补充资料。

附件3

江苏省智能建造试点项目推荐汇总表

推荐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日
	序号
	工程项目名称
	项目所在地区
	应用智能建造技术
	申报单位
	联系人
	联系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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